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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言 

第一節 偵訊與警詢之意義 

偵查的意義，在韋氏辭典指「細密查驗和系統調查」；而從程序法觀點

言之，偵查者，係指於犯罪發生或有犯罪發生之嫌疑時，為提起訴追、維持

訴追而尋求或保全罪犯，並蒐集、保全證據之行為（林茂雄、林燦璋合編，

警察百科全書刑事警察，2000年1月初版，第3頁，正中書局）。偵訊

（Interrogation）者，即偵查訊問之意義，乃國家之偵查機闗，依刑事訴訟

法之規定啟動偵查機制，對刑事案件之相關人員實施訊問之程序。易言之，

即法定之人員，依法定之職權，對特定之人，詢問渠等就特定犯罪行為或相

關見聞事實之訴訟程序。因此，偵訊可定義為：「偵查人員對於犯罪嫌疑

人、被告或告訴人、告發人、證人等所為之訊問處分，要求被訊問人將其犯

罪過程、被害情形或目擊事項加以陳述，供為檢察官追訴犯罪及法院裁判之

證據資料。」其目的在於發現犯罪真實，除訊明行為人之犯罪嫌疑外，亦兼

具查明事實還給無罪人之清白。 
我國犯罪偵查學者鄭厚堃先生將偵訊之意義分為狹義與廣義2個類別，

狹義之偵訊專指司法警察人員對於確定或不確定之犯罪嫌疑人、告訴人、告

發人或證人等，以詢問為手段，在最迅速之時間內，運用最有效的方法，進

而發現犯罪之真相。至於廣義之偵訊，則擴及法官、檢察官及司法警察人員

在內，對於特定案件之被告、犯罪嫌疑人、告訴人、告發人或證人等之訊

問，要求前揭刑事被告或案件關係人將其所實施之行為，或所經驗或知覺之

事項有所陳述，蒐集相關之犯罪證據，進而查證虛實與主從關係，依法製作

筆錄或予以錄音或錄影，循法定程序移送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再由管轄

法院審理裁判之（鄭厚堃，犯罪偵查學，1993年5月4版，第345頁至第346
頁，中央警官學校）。 

我國刑事訴訟法於71年8月4日修正時增列第71條之1，明定司法警察人

員為調查犯罪時得詢問犯罪嫌疑人，蒐集犯罪證據。92年2月6日增列第43條
之1及第196條之1，使司法警察人員行詢問（犯罪嫌疑人及證人等）、搜

索、扣押時得準用檢察官訊問被告、執行搜索、扣押應製作筆錄之法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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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刑事訴訟法之學者乃將檢察官偵查犯罪訊問被告之程序稱為「偵訊」，

所製作之筆錄則謂之「偵訊筆錄」；另將司法警察人員調查犯罪詢問犯罪嫌

疑人之程序改稱「調查」或「詢問」，所製作之筆錄則稱為「調查筆錄」或

「警詢筆錄」，以為理論結構上之區隔。但於實務運作或學術研習時，仍常

見以「偵訊筆錄」而延用之，本書因課程名稱之故，仍將「警詢筆錄」或

「調查筆錄」統稱為「偵訊筆錄」代之。 
警察人員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9條至第231條之規定具有司法警察權，於

知有犯罪嫌疑時，應即開始調查，蒐集證據。為使犯罪行為人到達警察機關

或派出所，接受司法警察人員之詢問並製作筆錄，實務上可經由下列各種程

序為之： 
一、遇有民眾之告訴或告發而發現犯罪，如犯罪行為人為非現行犯者，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使用通知書，使犯罪嫌疑人依指

定期日，到達指定處所，接受司法警察人員之詢問。對於告訴人、被害人或

告發人部分，則依第196條之1第1項規定，另以證人通知書為之。 
二、遇有經通知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接受詢問之犯罪嫌疑人，警察機關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後段之規定，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交由司

法警察執行拘提，使犯罪嫌疑人到場接受詢問。對於證人（告訴人、被害人

或告發人）部分，依第196條之1規定，並無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而對其執行

拘提之效力。 
三、拘提被告之情事，除經通知不到場者外，偵查中檢察官亦得依刑事

訴訟法第75條及第76條之規定，主動簽發拘票交由司法警察執行之；司法警

察人員遇有刑事訴訟法第88條之1規定者，仍得行使強制處分之手段，「逕

行拘提（緊急逮捕）」到場後，再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另外，依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29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警察人員亦得為拘提之處分。 
四、如為現行犯或準現行犯者，司法警察人員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88條

之規定，依法逮捕到案，進行詢問並製作筆錄。如係無偵查權之人逮捕現行

犯而送交司法警察人員者，應先依刑事訴訟法第92條第3項之規定，詢問逮

捕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及逮捕之事由，再依第93條第1項之規定，即時訊

問被逮捕之現行犯。 
五、對於通緝犯之拘捕規定，則以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及第2項之人

員為限，如通緝犯經利害關係人逕行逮捕而送交警察機關時，亦應接受並依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005&bkid_1=&KindID3=&KindID4=



第一編 第一章 緒 言 

 

 

5

第93條第1項之規定進行調查詢問後，將通緝犯解送至通緝書所指定之處所

歸案。此種人犯解送並無第92條第2項但書之適用，無庸視其案情而報請檢

察官核示。 
六、對於主動前來以言詞告訴或告發之人（第242條第1項），亦應依法

即時予以詢問，製作相關筆錄。如犯罪行為人係主動自首或自行投案者，對

於自行到場之人仍應即時詢問並製作筆錄，但警察人員並無逕行將自首或投

案者強制隨案移送之拘束力，如為「所犯最重本刑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專科罰金之罪、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

訴期間者」，亦無報請檢察官許可而免予解送之適用。實務上係視任意到場

之人有無刑事訴訟法第76條各款得「不經傳喚逕行拘提」之要件，而迅速取

證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於適當時地執行拘提並隨案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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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與警察有關之筆錄與司法文書 

刑事訴訟法第1編第5章所規定之「文書」種類繁多，司法警察人員依第

43條之1第1項得以準用者，計有「對犯罪嫌疑人及證人之偵訊筆錄（準用第

41條）」、「執行搜索時之搜索筆錄（準用第42條）」、「執行扣押時之扣

押筆錄（準用第42條）」，實務上警察機關將搜索筆錄與扣押筆錄合稱「搜

索扣押證明筆錄」，但「勘驗筆錄」則非司法警察人員職權內得行製作之司

法文書。 
至於「審判筆錄（第44條至第48條）」、「裁判書（第50條至第52條第

1項）」專屬法院審判之文書，非關檢警偵查犯罪所應製作之文書。就司法

警察人員而言，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所製作之筆錄，以詢問被告、犯罪嫌疑人

及證人（被害人、告訴人、告發人等）而製作之偵訊（警詢）筆錄最為常

見，搜索及扣押證明筆錄部分，則於實施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時為之。 
司法警察人員為能促使非現行犯之犯罪嫌疑人到達警察機關或派出所，

依法應使用通知書通知之；為使證人到場接受詢問，亦應以通知書為之。通

知時均須經合法之送達程序，製作送達證書附卷，始具備法定之效力。如為

經拘提或逮捕到場，或施以拘禁者，應依提審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將逮

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及得依提審法聲請提審之意旨，以書面告知本

人及其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24小時。 
再者，遇有執行搜索之必要時，應依法填具聲請書，報請檢察官許可

後，向管轄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執行搜索時，不論為令狀搜索或為無令狀

之附帶搜索（第130條）、逕行搜索（第131條第1項）、同意搜索（第131條
之1），或經檢察官指揮所為之緊急搜索（第131條第2項），除依法製作搜

索筆錄外，執行逕行搜索或緊急搜索者，亦應依第131條第3項之規定，於3
日內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以上之司法文書均與各種筆錄製作之程序有

關。 
偵查程序完成之後，警察機關之偵查人員應將所蒐集之各類證據（書

證、物證等）製作刑案偵查卷宗，以刑事案件移送（報告）書報請檢察官偵

辦，如為逮捕或接受現行犯時，除符合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得不予解送者外，

其他案件均應填寫人犯解送報告書，將現行犯連同卷宗證物一併隨案移送管

轄檢察署偵辦，如為少年事件處理法或軍事審判法規定之刑事案件，應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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